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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师发〔2017〕59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师范大学办公用品、 
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政府 

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直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湖北师范大学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

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政府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师范大学 

2017 年 12 月 18日 

湖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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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师范大学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 

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了规范学校物资供应管理，建设节约型学校，根据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

条例》、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以及湖北省政

府、财政厅、教育厅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对办公用品、

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实行政府采购，制定如下管

理办法： 

1.全校的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由

国有资产管理处归口管理。 

2.在不突破上级部门制定的标准前提下，校直各单位自行决

定本单位的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需求，

费用支出途径由各单位的自行安排，按照节约的原则合理安排采

购经费，不得超预算、超标准开支。 

各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

印刷服务需求的合理性、合法性负责。 

所有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支出均

要求列入政府采购预算。各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办公用品、办公

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政府采购预算的完整性负责，未

列政府采购预算不得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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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校直各单位须制定本单位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

用品、印刷服务使用、管理的相关内控制度，确保本单位办公用

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的采购、领用、保管准

确无误，合法合规。 

4.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由校招投

标管理中心负责在每年的 3 月 30 日前完成招标，确定各类项目

的协议供货定点单位和协议价格（折扣），并向全校各部门公布

中标单位及协议价格（折扣）等信息。 

5.各单位所需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

务必须按协议价格（折扣）到协议供货定点单位采购。各单位采

购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时必须填写《湖

北师范大学商品服务采购清单》（一式两联，见附件），由本单位

负责人签署认可后一联交协议供货定点单位，作为结算依据，一

联用户单位留存。 

6.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每年结算

两次，上半年安排在 6 月 15 日-6 月 30 日之间，下半年安排在

11 月 15日-11月 30 日之间，具体时间以财务处公布为准。 

协议供货定点单位汇总《湖北师范大学商品服务采购清单》

副联与各单位核对，核对无误后协议供货定点单位根据实际发生

的采购行为与学校统一签订采购合同，合同审批签订后，开具发

票交给各单位到财务处报销结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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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凡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和报销的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

洁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，执行本办法。 

8.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办公用品、办公耗材、清洁

劳保用品、印刷服务相关采购、管理办法同日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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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湖北师范大学商品服务采购清单 

申报单位（签

章） 
 日期  

采购人签名  证明人签名  

单位领导（经

费审批人）签

字 

此费用从                    经费开支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

序

号 

货物名

称 
规格、型号 

单

位 

数

量 

标签

价 

折扣

率 

结算

价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

 — 6 — 

合计  

此单一式两份，采购单位（存档），送货单位（结算凭证）各执一份。 

 

 


